110學年度屏東縣特殊教育品行優良學生申請獎補助金
教師推薦表
填寫說明：請以200字內敘明該生之個性、品行、學校與家庭生活情形、及相關醫療需求等
	學生姓名
	
	學校
名稱
	
	學校
編號
	(階段/學校通訊名冊)

	特教身分

類別
	(身心障礙

(資賦優異
	障礙
類別
	

	就   讀   班    別
	□特教班   □資源班   □巡迴輔導班  □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
□資優資源班  □資優方案                  

	推薦事由

	□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(獎學金)
□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在70分以上未滿80分(補助金)
□其他具體特殊表現，足堪表率。(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推薦) 
在學表現或特殊表現：
家庭狀況：
相關醫療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教師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110年   月   日


